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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（目的及總則） 

本校為使年度預算之編審有所規範，特訂定「臺北醫學大學年度經費預

算編審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本校預算之編審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要點辦理。 

本要點所定之年度，比照學年度自每年八月一日開始，至次年七月三十

一日終了。 

二、（編列原則） 

各行政單位、中心及委員會應依年度工作計畫，就其所需經費，依本要

點編列年度預算；各院之經費預算，依預算會議決議之分配原則辦理。 

三、（預算規畫） 

財務處就各單位所編之概算進行初步審核，擬具初審意見，並協調各一

級單位擬具修改意見，連同本校學雜費收入等各項收入預估數，簽請校

長核定優先順序及預算數額。 

四、（注意事項） 

各單位編製單位預算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(一)計畫辦理事項涉及其他單位主辦業務而應由其編列預算者（例如房屋

修繕費由總務處主辦），應先洽主辦單位。 

(二)各單位應排定各項工作計畫之優先順序。 

(三)凡年度內重要及必須辦理之各項工作計畫，應優先編列經費支應，不

得於預算核定後請求追加預算。 

(四)各單位編列各工作計畫所需經費時，應儘可能確實估列計算，以免低

列預算，無法達成目標，或高估預算，致影響其他必要計畫之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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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工作計畫係校長指示或專案簽准辦理業務，應備註說明。 

(六)會計項目之編列，應依「臺北醫學大學暨附屬機構會計制度」規定辦

理。 

五、（預算審查） 

財務處於校長核定工作計畫優先順序及預算數額後，整理彙編年度預算

案，提交預算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，並呈報董事會審議。 

六、（核決權限） 

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